學程證書郵寄同意書
學生            因不克到校親領學程證書，同意將本人之學程證書由外文中心依個人自附回郵信封所載之地址交寄；如因此致學程證書污損或遺失，概無異議。

此致
政治大學外文中心

學生姓名：
學號：
院/系所：
聯絡電話及手機：
郵寄地址及郵遞區號：（□同申請表通訊地址）
□□□-□□



※ 注意事項
重要證件本中心採用雙掛號郵寄方式；請申請人於申請學程證書時，提供填妥收信人資訊（包含郵遞區號、郵寄地址、收件人及電話等資訊）之貼足郵資之回郵信封（A4信封），掛號郵件回執聯請填妥貼在信封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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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